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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导读

【工作动态】

1.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自备井封停研判会

2.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办公室主任会议

3.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安排自备井封停阶段工作

4.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卧龙区自备井封停工作进行调研

督导

【工作信息】

市水利局、市住建局合力开展在建工地取用水整治

市中心城区自备井封停及南水北调

水源置换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

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自备井封停研判会

3 月 5日，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、市政府副秘书长唐荣

涛组织召开自备井封停研判会。办公室副主任闫道畅、李长远、

张晌、邢必达及住建局分管领导、封停办公室相关人员参加。

会议就分类推进自备井封停工作进行会商研判。唐荣涛秘

书长强调，按照前期排查成果，对分类施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

要加强调研，解剖“麻雀”，找准解决办法，稳步推进，重点

从以下三方面抓实抓好，一是管网内 259 眼违规自备井，四区

封停办要与北控水务加强协作配合，制定封停计划，3 月底前，

要全部予以封停；二是对管网外自备井，市住建局要结合自备

井所处位置，拿出管网铺设计划和时间节点，供到即封；三是

对城中村自备井，市住建局要选 2 个不同类型的城中村，牵头

对城中村改造费用、群众意愿、施工验收等方面进行调研，拿

出城中村自备井封停意见，做到心里有数，手里有招。

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办公室主任会议

3 月 8日，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、市政府副秘书长唐荣

涛主持召开办公室主任会议，办公室副主任闫道畅、李长远及



四区政府（管委会）、市水利局、住建局、城管局、北控水务

等责任单位分管领导参会。

会上，市封停办公室对前期自备井排查、认定、封停情况

进行了通报，四区政府（管委会)及各责任单位就承担的工作

任务进行汇报。唐荣涛秘书长指出，按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，

现已进入自备井封停集中攻坚期，但从实际情况来看，目前

存在着管网内自备井封停进度不高，少数自备井分类不清、

认定不一，部门合力不足、配合不足、统筹协调不足的问题，

要求各责任单位要立足自身承担的职责，做到三个精准，一

是分类要精准，要按行业、用水类型标清注明,避免工作“翻

烧饼”；二是对接要精准，市封停办、四区封停办、北控水

务要加强协调配合，对排查成果逐个研判，确保封停底子明

晰，封停节点明确；三是梳理要精准，要对合规井再次进行

核实，做到应封尽封，能封就封。

唐荣涛秘书长强调，“飓风”行动不是微风、春风、和

风，各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朱书记、白市长的工作要求，进

一步细化措施、压实责任，打通堵点卡点，3 月底前对管网内

符合封停条件的自备井坚决封停，坚决办好“南水北调城市

供水提升工程”这项民生实事，为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

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


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安排自备井

封停阶段工作

3 月 4 日，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内部工作会议，研究

分类施策及自备井封停工作，明确市封停办近期工作重点，

要求持续做好监督、执行、督促工作。各督导组要对应四区

封停办，按照集中封停活动要求，对已封停的 40 眼井，抓

紧完善封停资料、手续，同时关注并指导下一步列入封停计

划的自备井封停进度。针对北控水务提交的 111 眼需外网施

工的自备井名单，督导组要分区进行核对，查验四区排查质

量。

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卧龙区自备井

封停工作进行调研督导

3 月 6 日，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、市水利局副局长

张晌、邢必达带队对卧龙区近期自备井封停情况及分类处置

情况进行调研督导。督导组听取卧龙区封停工作汇报，对卧

龙区分类实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指导，梳理思路分析对策，

要求卧龙区封停办要立足实际，做好与北控水务及相关职能

部门的对接，按市封停办工作要求和标准，尽快捋清上报封

停方案，确保按期完成封停任务。



市水利局、市住建局合力开展在建工地

取用水整治

按照“飓风”行动工作安排，市住建局立足行业管理职责，

采取有力措施，强化在建工地的监管，共排查出 30家无证取

水的在建工地。

为尽快捋顺在建工地取用水秩序，春节前后，南阳市水利

局联合住建部门及属地社区，对这 30家无证取水的在建工地

逐一走访，合力进行核查整治。期间，坚持宣传“飓风”行动

政策，发放水利业务办理“一卡通”40余份，法律政策宣讲

30余次，服务指导办理取水许可证、计划用水申报等 10 余次，

执法约谈 1 次。

目前，30家在建工地已全部完成核查处置，其中，封填

11家工地 14 眼自备井；列入区封停名单 2 家；根据市政管网

铺设情况，暂时纳入管理、缴纳水资源税 14 家；即将进行水

源转换，转后即封的 2 家；因停工但承诺复工后积极对接办理

相关手续的 1 家。

报：市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、执行副组长。

发：中心城区四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各成员单位。


